
一
、
社
員
人
數
：
一
五○

○

人
。

二
、
資
產
總
額
：
一
億
三
仟
五
佰
四
十
二
萬
元
。

三
、
股
金
結
餘
：
一
億
一
仟
六
佰
五
十
九
萬
元
。

四
、
貸
款
結
餘
：
六
仟
六
佰
六
十
八
萬
元
。

五
、
社
員
防
癌
互
助
基
金
六
十
八
人
參
加
。

六
、
一○

一
年
開
辦
六
年
平
儲
互
助
金
業
務
，
共
四
十
人
︵
50
單
位
︶
參
加
。

七
、
協
會
、
區
會
一○

一
年
幹
部
研
習
會
四
月
十
四
日
舉
辦
，
理
監
事
十
一
人

參
加
。

八
、
區
會
幹
部
夫
婦
聯
誼
由
竹
東
社
承
辦
竹
東
河
濱
公
園
健
行
活
動
十
九
人
參

加
。

九
、
協
會
一○

一
年
法
務
研
習
會
七
月
十
四
日
舉
辦
，
理
監
事
五
人
參
加
。

十
、
區
會
慶
祝
國
際
互
助
社
節
若
瑟
社
承
辦
，
健
康
講
座
及
專
題
演
講
活
動
十

人
參
加
。

十
一
、
協
會
督
導
組
九
月
十
七
、
二
十
日
兩
天
查
核
帳
務
，
成
績
三
七
八
分 

評
等
優
。

十
二
、
社
員
教
育
旅
遊
嘉
義
市
立
博
物
館
之
旅
二○

六
人
參
加
平
安
圓
滿
完

成
。

十
三
、
區
會
委
員
及
專
職
研
習
會
十
一
月
十
、
十
一
日
兩
天
舉
辦
三
人
參
加
。

十
四
、
區
會
理
事
長
、
專
職
年
終
研
習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舉
辦
四
人
參
加
。

十
五
、
一○

二
年
度
常
年
大
會
於
一○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召
開
。

新
竹
縣
橫
山
儲
蓄
互
助
社

─

社─

刊

─
─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第六十八期

社長：徐洪正

社址：新竹縣橫山鄉新興村新興街123號
電話：(03)5933067
傳真：(03)593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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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止

財

務

與

業

務

1. 內政部平民銀行試行計畫辦理單位為何?
一、主辦單位：內政部。

二、協辦單位：各相關部會、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相關非營利機構或團
體。

三、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及各儲蓄互助社。

2. 平民銀行試行計畫適用對象及試行區域為何?
須具有工作意願及能力，及願參與本計畫之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戶、單親

或經濟弱勢者，並有社工輔導者為優先，以臺中、南投、彰化等中部地區為試行

區域。

3. 平民銀行試行計畫辦理期間為何?
自 101年 7月 1日至 102年 12月 31日止。檢討修正後規劃擴大試辦縣市範圍。

4. 平民銀行試行計畫推薦及篩選方式為何?
由具備社工輔導人力之地方政府、相關非營利機構或團體推薦參與說明會，並篩

選符合本試行計畫對象，以書面審查為主，必要時個別面談。

5. 入選參加平民銀行試行計劃可享有的協助為何?
一、個人帳戶相對補助：每人每月儲蓄對等補助最高新臺幣 1,000元，最少500

元。

二、團體互助基金補助：計畫期間每人具有10萬元壽險、20萬元意外險及意外醫
療之微型保險保障。

三、微型貸款及利息補貼：生活型（含助學貸款），每次最多新臺幣10萬元，至
多以申貸3次為限；創業型，最多新臺幣30萬元，以1次為限。均補貼年息
3％之利息。

6. 參加後如果無法按月儲蓄時，會有何影響？
若未按月儲蓄累計達 3個月時，取消繼續參加資格，已存股金，由個人自行決定
續存或於退社領回。對等補助款項於計畫結束後起算 5年內退社，僅能退還自存
部分。

7. 入選參加平民銀行試行計畫須盡之義務為何?
為了培養能力及建立人際關係，計畫期間參與之諮商、輔導、培力及座談會等，

不得低於36小時；參與之志願服務活動至少需 45小時以上。

內政部

儲蓄互助培力平民銀行試行計畫

10大      之一施政亮點

 
 

轉
眼
之
間
一
年
又
要
過
了
，
回
顧
在
這
一
年

中
有
許
多
的
得
與
失
，
過
去
的
就
不
要
再
勉
懷

了
，
應
要
把
握
未
來
的
日
子
。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聽
說
是
﹁
世
界
末
日
﹂
，
但
是
有
機
會
看
到
此
刊

物
發
行
的
話
應
﹁
是
芥
茉
日
﹂
啦
，
所
以
我
要
送

給
大
家
一
件
外
套
，
前
面
是
平
安
，
後
面
是
福

祉
，
吉
祥
是
領
子
，
如
意
是
袖
子
，
快
樂
是
扣

子
，
口
袋
裡
滿
是
溫
暖
， 

穿
上
吧
，
讓
它
相
伴
你

的
每
一
天
！
新
春
快
樂
！

理
事
長 

徐
洪
正 

理
事
長
的
話

內
附
大
會
開
會
通
知



 
 

公
務
機
關
或
非
公
務
機
關
依
第
十
五
條
或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向
當
事
人

蒐
集
個
人
資
料
時
，
應
明
確
告
知
當
事
人
下
列
事
項
：

一
、
公
務
機
關
或
非
公
務
機
關
名
稱
。

二
、
蒐
集
之
目
的
。

三
、
個
人
資
料
之
類
別
。

四
、
個
人
資
料
利
用
之
期
間
、
地
區
、
對
象
及
方
式
。

五
、
當
事
人
依
第
三
條
規
定
得
行
使
之
權
利
及
方
式
。

六
、
當
事
人
得
自
由
選
擇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時
，
不
提
供
將
對
其
權
益
之
影

響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免
為
前
項
之
告
知
：

一
、
依
法
律
規
定
得
免
告
知
。

二
、
個
人
資
料
之
蒐
集
係
公
務
機
關
執
行
法
定
職
務
或
非
公
務
機
關
履
行

法
定
義
務
所
必
要
。

三
、
告
知
將
妨
害
公
務
機
關
執
行
法
定
職
務
。

四
、
告
知
將
妨
害
第
三
人
之
重
大
利
益
。

五
、
當
事
人
明
知
應
告
知
之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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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      儲蓄互助社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 

存摺號碼:          

       縣(市)       儲蓄互助社（以下簡稱本社）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

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臺端告知下列事項，請臺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依儲蓄互助社法令辦理之股金儲蓄、社員貸款、互助基金及其他許可業務。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相關事項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包括但不限於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住址、聯絡方式、婚姻、

家庭、教育、職業、財務情況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之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存續期間、參加本社儲蓄部及成為社員期間、

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本社因執行業務

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中華民國境內、與本社有業務往來之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與中華

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暨所屬區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 

（三）對象：本社、本社合作推廣之單位、其他與本社有業務往來之儲蓄互助社

及機構、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暨所屬區會及其委託機構、依法有

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及其委託機構。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臺端就本社保有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社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社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

費用。 

（二）得向本社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臺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社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社因執行業務

所必須者，得不依臺端請求為之。 

五、臺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社

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臺端相關服務。 

以上為本社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必須向您告知的各款事項，再次

提醒您務必詳閱。 

簽      名：                          

法定代理人：                        

※未成年社員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社
員
為
何
需
簽
署
個
人
資
料
直
接
蒐
集
告
知
聲
明
之
說
明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以
下
簡
稱
個
資
法)

已
於
民
國
一
〇
一
年
十
月
一

日
正
式
施
行(

行
政
院
院
臺
法
字
第 1010056845

號
令)

，
不
論
是
個
人
、

公
務
機
關
或
非
公
務
機
關
，
皆
必
須
遵
守
個
資
法
規
範
，
本
社
亦
有
遵
行

個
資
法
之
義
務
，
以
保
護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

　
　

依
據
個
資
法
第
八
條
的
規
定
，
本
社
在
取
得
您
的
任
何
個
人
資
料

時
，
對
於
個
人
資
料
取
得
之
目
的
、
資
料
之
類
別
、
利
用
期
間
…
…
等

等
，
皆
有
明
確
告
知
義
務
，
使
您
瞭
解
為
何
我
們
要
取
得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
我
們
將
如
何
利
用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以
及
您
的
相
關
權
利
等
事
項
。

　
　

因
此
，
本
社
請
您
簽
署
﹁
〇
〇
縣(

市)

〇
〇
儲
蓄
互
助
社
個
人
資
料

直
接
蒐
集
告
知
聲
明
﹂
之
目
的
，
係
為
確
實
履
行
個
資
法
第
八
條
之
告
知

義
務
，
若
您
不
同
意
本
社
合
法
取
得
以
及
合
目
的
利
用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

本
社
亦
將
無
法
進
一
步
對
您
提
供
相
關
服
務
，
如
有
不
便
，
敬
請
見
諒
。

法
令
依
據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第
八
條

新竹縣橫山儲蓄互助社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  
 

內
政
部
試
辦
平
民
銀
行 

中
彰
投
地
區
先
行

　
　

為
協
助
經
濟
弱
勢
家
庭
自
力
脫
貧
，
內
政
部
今
年
七
月
在
中
彰
投
地
區

試
辦
﹁
平
民
銀
行
﹂
，
參
加
者
每
月
儲
蓄
新
台
幣
五
百
元
到
一
千
元
，
經
過

一
年
半
的
時
間
，
最
多
可
累
積
到
三
萬
六
仟
元
，
並
可
申
請
最
高
卅
萬
元
的

創
業
基
金
及
十
萬
元
生
活
基
金
的
貸
款
，
利
息
由
參
加
者
及
政
府
各
負
擔
百

分
之
三
。

　
　

內
政
部
長
李
鴻
源
上
任
時
曾
宣
布
，
將
以
孟
加
拉
﹁
窮
人
銀
行
﹂
為
典

範
，
推
動
﹁
平
民
銀
行
﹂
，
提
供
小
額
貸
款
，
協
助
低
收
入
的
經
濟
弱
勢
家

庭
自
力
脫
貧
。

　
　

李
鴻
源
二
十
四
日
在
立
法
院
社
福
衛
環
委
員
會
答
詢
時
表
示
，
現
在
的

除
貧
邏
輯
很
消
極
，
國
人
的
思
考
方
式
應
該
要
改
變
，
讓
台
灣
的
社
會
福
利

朝
積
極
的
方
向
邁
進
。
他
表
示
，
由
於
目
前
國
人
對
﹁
平
民
銀
行
﹂
還
沒
有

概
念
，
初
步
希
望
花
小
規
模
的
經
費
，
輔
導
台
灣
行
之
多
年
的
儲
蓄
互
助
社

轉
型
，
從
台
中
市
、
彰
化
縣
和
南
投
縣
先
行
試
辦
。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長
簡
慧
娟
表
示
，
已
在
中
部
地
區
舉
辦
多
期
說
明
會
，

希
望
協
助
有
需
求
的
民
眾
加
入
儲
蓄
互
助
社
社
員
，
但
審
核
資
格
是
必
須
認

同
儲
蓄
互
助
社
，
也
願
意
定
期
繳
交
一
定
的
費
用
。
她
說
：
﹃(

原
音)

那
當

然
社
員
還
要
有
一
個
資
格
的
審
核
，
就
是
說
第
一
個
，
你
願
意
認
同
這
個
儲

蓄
互
助
社
，
你
有
這
樣
的
一
個
信
念
，
然
後
你
願
意
定
期
繳
一
定
的
錢
，
就

是
也
養
成
他
的
一
個
儲
蓄
的
習
慣
。
﹄

　
　

社
會
司
表
示
，
試
辦
時
間
從
今
年
七
月
一
日
到
明
年
底
止
，
經
費
約
新

台
幣
一
百
萬
元
，
目
前
共
五
十
七
人
參
與
。
社
會
司
說
，
加
入
儲
蓄
互
助

社
後
，
每
人
每
月
儲
蓄
對
等
補
助
最
少
五
百
元
，
最
高
一
千
元
，
最
多
可

累
積
到
三
萬
六
仟
元
，
參
加
一
年
半
後
可
申
請
生
活
基
金
或
創
業
基
金
貸

款
各
十
萬
及
三
十
萬
元
，
由
參
加
者
及
政
府
各
負
擔
百
分
之
三
的
利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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